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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第一節 土地登記之意義、目的、原則

一、土地登記之意義

我國土地法第37條第1項及土地登記規則第2條規定：「土地登記，謂

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與他項權利之登記」。上列係土地登記之法定

解釋，也是土地登記意義之簡括說明。故土地登記經整理後應可稱為──

登記機關依法程序，將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與他項權利之得、喪、

變更情形，詳實記載於土地登記簿冊，藉以管理地籍，確定產權之行為，

作為課徵土地稅及推行土地政策之依據。前台灣省政府地政處將土地登記

之意義淺釋為地政機關按法定程序依權利人之申請或本於職權將土地建物

之標示，所有權及他項權利之取得，設定及變更等應登記事項詳載於登記

簿，以確定其權利歸屬及權利狀態並公示於第三人之行政行為。

二、土地登記之目的

（一）地籍整理

土地法第38條第1項規定：「辦理土地登記，應先辦地籍測量」。

同法第48條第1款規定：「土地總登記，依下列次序辦理：(1)調查地

籍⋯⋯」。調查地籍之目的，在於明瞭土地之客觀狀態與權屬關係，以使

土地之客觀狀態與登記事實相一致。調查地籍之內容，包括各宗土地之座

落、四至、界址、地圖、面積、地價、使用狀況、改良物情形、土地所有

權人、使用人、他項權利人之姓名、地址等等，故土地登記時可將地籍整

理完整，為土地登記之一大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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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確定產權

民法第758條規定：「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

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同法第759條：「因繼承、強制執

行、公用徵收或法院之判決，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非經登記，

不得處分其物權」。土地法第43條亦規定：「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

對效力」。意即土地一經登記，權利即被確定，產權之取得受政府之合法

保障，足以對抗第三人。反之，未經登記之土地，人民私相授受、訂立契

約，在法律上之保障不足，仍以經登記後產權才有保障。

（三）賦稅公平

在現代民主社會，政府之功能在為國民提供各種服務。其內容及範

圍，隨社會之進步而變化，且人民對其品質的要求有相對提高之趨勢。政

府為執行政務及推行一切措施，無不需要各種費用以應支出之需，而支出

應由全體國民共同負擔。因此賦稅收入是政府取得財政收入最主要的途

徑。但當土地及建物之不動產，尚未辦理登記，則此項稅收之課徵，失卻

根據。為求土地賦稅公平起見，理應依據地籍簿冊為之，且地政機關之地

籍簿冊具有公信力，所依據課徵之賦稅方屬公平。

（四）規定地價

我國土地政策之最高原則為平均地權，憲法第142條：「國民經濟應

以民生主義為基本原則，實施平均地權，節制資本，以謀國計民生之均

足」。平均地權之具體辦法為規定地價、照價徵稅、照價收買、漲價歸

公。而照價徵稅、照價收買、漲價歸公等皆應以規定地價為本，而地價永

定與否，亦與土地登記之地籍資料是否完整有密切關連。我國土地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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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責令申請人同時為地價之申報，土地法第148條規定：「土地所有權

人依本法所申報之地價，為法定地價」。同法第149條規定：「直轄市或

縣（市）地政機關辦理地價申報之程序如下：1.查定標準地價；2.業主申

報；3.編造地價冊」。同法第158條規定：「土地所有權人聲請登記而不

同時申報地價者，以標準地價為法定地價」。故土地登記辦理時同時辦理

規定地價。

（五）推行土地政策

土地不論公、私所有，既已詳盡登載於特定之土地登記簿上。則地

權分配是否合理？土地利用是否充分公享？皆可因土地登記、地籍歸戶冊

而詳知其內容。土地政策不僅是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法和策略，且須付諸實

施，以達預期之效果，故土地政策之改革或推行皆應以土地之分配與利用

著手，兩者相互為用以達地權平均地利共享之目標。台灣地區實施三七五

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以及平均地權諸政策，能夠順利施行，成效

顯著，實以完備之土地登記地籍資料為基礎。今後國土綜合開發計畫及區

域計畫、都市計畫之擬訂、六年國建之推行等皆以完備之地籍資料為藍

本。否則徒託空言，難有適當措施以達真正之效益。

三、土地登記之原則

布立克德爾氏曾謂一完善之土地登記制度，應具備下列六項條件，實

為辦理土地登記不變之原則：

（一）穩　固

土地登記在於確定產權，係具有絕對效力之登記。為使民眾充分信賴

與安全保障，故登記事項必須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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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簡　易

土地權利關係人，多屬一般普遍之大眾，未具知識水準專業素養者等

未必熟悉土地登記，為便利人民登記，申請登記手續必須簡易使人人能易

懂為原則。

（三）精　確

土地登記在於確定產權、便利移轉，倘未精確之登記，則土地權利易

滋糾紛爭端，而登記更影響人民財產權益甚大，憲法第15條人民之財產權

應予保障，故精確為土地登記之重要條件。

（四）省　費

土地登記與政冶、社會、財政、經濟、行政等關係密切，為國家施政

之基本措施，非僅限於確定產權而已。近代各國對土地登記，多捨棄自由

放任而採強制登記主義。故登記費用必須減至最低限度，以利登記普遍施

行。

（五）迅　速

土地法第75條規定：「聲請為土地權利變更登記之文件，經該管直轄

市、縣（市）地政機關審查證明無誤，應即登記於登記總簿，發給土地所

有權狀或土地他項權利證明書，並將原發土地權利書狀註銷，或就該書狀

內加以註明⋯⋯」。同法第75條之1：「前條之登記尚未完畢前，登記機

關接獲法院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之囑託時，應即改辦查封、

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登記，並通知登記聲請人」。一般買賣不動產之習

慣皆有分期付款之方式，如買方已付全部總價之多數，當然希望登記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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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迅速辦妥，以免遭限制登記之處分，而賣方亦希望迅速辦妥登記以便早

日取得尾款，「迅速」乃權利人義務人或地政士之一致期望，故土地登記

應以迅速為原則。

（六）適　境

土地登記必須全國普遍辦理，然一國各地方環境不盡相同，情俗各

異，故優良土地登記制度，必須能適合當地環境，入鄉隨俗，以免理論與

實際扞格難行，因循誤事。

第二節第二節 各國土地登記制度

一、契據（法國制）登記制度

（一）意　義

契據登記制係法國所首創，又稱法國登記制，或登記對抗主義，或登

記公示主義。此制於土地所在地之官署備置公簿，登載土地權利之得喪變

更，使有利害關係之第三人，得就該公簿推知土地權利狀態。而土地權利

之得喪變更，採意思主義，即認雙方當事人間意思合致，訂立契約，即可

發生物權變動之效力，並不以登記為生效要件，登記機關證明契據已經訂

立，依照契據所載內容辦理登記，不加以實質審核，並不發生公信力。契

據之內容是否真實、有無瑕疵等均不予審核。此制施行於法國、義大利、

比利時、西班牙、挪威、日本、丹麥、葡萄牙、巴西等南美若干國家及美

國多數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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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特　點

1. 形式審查主義

登記官署對於登記之申請，採用形式上之審查，如申請登記之手續

完備，即依照契據內容，登載於登記簿。至於契據所載權利事項，有無瑕

疵，則不予過問作實質之審查。

2. 登記無公信力

登記無公信力者，謂已登記之權利事項，公眾不可信賴其有確定之效

力也。已登記權利事項，如有第三人出面主張權利，仍應依實體法確定其

權利之歸屬，若實體上認為其權利不成立，或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時，

則得以其不成立或無效而對抗已登記之第三人，此登記制度並無補於權利

變動之維護。

3. 登記與否不予強制

土地權利登記與否，由當事人決定，法律並無強制之規定。

4. 登記簿之編成，採人的編成主義

契據登記制度登記簿編成不以土地為準，而以土地權利人登記次序之

先後編成之。登記完畢僅在契約上註記經過，不發權利書狀。

5. 登記以土地權利之動態為主

土地權利之現在狀態固為登記，而對土地權利之變動情形尤為偏重，

並以徵課為主之登記制度。

6. 土地權利之變動，以登記為對抗第三人之要件

即土地權利之取得或變更，依當事人意思之合致，訂立契約，即已發

生法律上之效力，但是向政府機關提出登記公示為對抗第三人之要件，而

非因提出登記公示即一定生效，因政府機關不予審查文件之有無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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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權利（德國制）登記制度

（一）意　義

權利登記制為德國法系之登記制度，又稱德國制或登記要件主義。

即關於不動產物權變動之行為，僅有當事人之意思表示及訂立契據尚不生

效，必須經實質審查確定，並履行法定登記之形式，始生效力，亦即非經

登記不生效力及不能對抗第三人，當事人間在法律上不生物權變動之效

力。故登記機關對於權利之取得或變更，須確實審查，經確定後，方予登

記。此制首創於德國，採行者有瑞士、荷蘭、捷克、南斯拉夫、奧地利、

匈牙利、埃及等國。

（二）特　點

1. 登記要件主義

不動產物權之取得或變更，以登記為其發生效力之必要條件，如不登

記，當事人雖訂有契約，不能對抗第三人，而在法律上亦不發生物權變動

之效力，故除當事人間立有合約外，並須以履行登記程序為生效要件。

2. 實質審查主義

登記官署對於公有、私有登記案之申請，有實質之審查權，即不僅審

查申請所必具之形式要件，土地權利變動之原因與事實是否相符，繳附文

件有無瑕疵，均須詳加審核，證明無誤後方予登記。

3. 登記具有公信力

即公眾可信賴已登記之權利，具有確定之效力。登記簿上所載權利事

項，縱在實體上由於登記原因不成立，或有無效或得撤銷之情形，亦不得

以其不成立，無效或撤銷、對抗善意第三人。易言之，登記簿所載權利事

項，對於善意第三人，在法律上有絕對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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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登記採強制主義

不動產物權之取得、設定、變更、喪失，非經登記不生效力。

5. 登記簿之編製，採取物的編成主義

即依土地地段、地號先後之次序編成之。登記完畢，不發權利狀書，

僅在契約上加以註記登記之經過而已。

6. 登記以土地權利之靜態為主

登記簿先辦理登記土地權利之現在狀態，再及於土地之變動情形。

三、托崙斯（澳大利亞制）登記制度

（一）意　義

托崙斯登記制又稱為澳洲登記制，或權狀交付主義。此制為托崙斯

爵士於1858年在澳洲首創，托崙斯為海關稅務員，嗣後任南澳洲登記長，

因熟悉船舶登記之法律，由船舶登記之觀念類推構想，創立登記制度。托

崙斯登記制乃指土地一經登記後，其土地權利具有確定性質，而使移轉便

利。其法乃以官署之力作一次土地權利之總清理，以代替私人間之調查徵

信追究權源，並以政府交付之權狀，以代替私人間之契約行為。此制之基

本精神與權利登記制相同甚多。採行者有愛爾蘭、加拿大、美國伊利諾

州、泰國、馬來西亞、南非聯邦、蘇丹等國。

（二）特　點

1. 登記並非採全面強迫制

即不強制一切土地，必須向政府聲請登記，登記與否，任由當事人自

行決定。但土地如一經申請第一次登記後，日後如有土地移轉或變動，非

經登記，不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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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登記採實質審查主義

登記官署對於登記之申請，有實質審查之權限，登記原因及證明文件

詳予審查是否有誤，必須公告者應經公告程序，而後始能確定之登記。

3. 登記具有公信力

土地一經登記，即有不可推翻之效力，此項權利之效力，由國家保證

之，且任何人均應信賴其登記。

4. 交付土地權狀，為登記人應享權利之確定憑證

土地為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登記機關依權利狀態製發土地權狀一式

二份，一份交給申請人收執，以為確認權利之證明；一份留存登記機關，

以備編成登記簿。故登記人執存之土地權狀，實即登記簿之副本，其內容

與登記簿完全一致。

5. 地上如有設定權利負擔，應為負擔登記

已登記之土地上如有抵押權設定等他項權利時，應為辦理他項權利等

設定登記。

6. 登記官署負因登記錯誤之損害賠償責任

登記之土地權利，既有不可推翻之效力，則登記如有遺漏或錯誤，致

真正權利人遭受損害時，登記官署負賠償責任。

第三節第三節 我國土地登記制度

我國歷代雖曾注意土地管理，並無完整登記制度，清末與民初雖有契

稅及驗契之制，惟均以財政稅收為目的，而與土地登記整理地籍確定地權

之目的不同。我國之有登記法規，確立登記制度，始於不動產登記條例，


